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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SHINE CAPITAL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
明陽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建議易名為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往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

明陽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前稱Prime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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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4 151,477,477 106,092,682
   

收益 5 19,178,193 (6,746,365)

其他收益及收入 5 2,163,214 1,505,255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值之
 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收益  26,500,492 33,479,129

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之收益  – 2,604,574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 (2,050,000)

行政開支  (16,176,768) (11,183,24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22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31,660,906 17,609,348

所得稅 7 (4,030,022) 86,99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8 27,630,884 17,696,342
   

每股盈利
　基本 9(a) 1.11港仙 0.712港仙
   

　攤薄 9(b) 1.10港仙 0.71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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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4,834 142,46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85,775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5,911,675 –
   

  16,272,284 142,464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值之金融資產  258,628,038 169,808,268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19,110 19,1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661,619 53,560,5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778,781 63,037,330
   

  297,087,548 286,425,263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1 5,031,599 353,047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610,631 244,908

 即期稅項  4,030,022 –
   

  9,672,252 597,955
   

流動資產淨值  287,415,296 285,827,308
   

資產淨值  303,687,580 285,969,77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851,340 24,838,340

 儲備  278,836,240 261,131,432
   

總權益  303,687,580 285,969,772
   

每股資產淨值  12.2港仙 11.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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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財務報告之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告乃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本財務
報告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本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
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重估若干按公平價值列值之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價
值列值之金融資產除外。

2. 應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 財務報告之呈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
 　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八年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支付－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轉讓資產
 －詮釋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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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對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的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16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的詮釋對本集團財務報
告並無重大影響，原因為該等修訂與本集團已採納的政策一致又或與本集團及本公司業務無
關。其他導致會計政策變動的發展及其餘該等發展的影響如下：

－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本期間因權益股東以其股東身份進行
交易而產生權益變動的詳情，已與所有其他收入和支出分開呈列於經修訂的綜合權益
變動表內。所有其他收入和支出項目如被確認為本期間損益的一部分，會呈列在綜合
收益表內，或呈列在一個新的主要報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相關數額已經重列以配
合新的呈列方式。這些呈列方式的變動對任何呈列期間的已呈報損益、收支總額或資
產淨值均沒有影響。

－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財務報告附註3(b)已加入有關本集團金融工
具公平價值計量之延展披露，根據與可觀察市場數據之相關程度，將公平價值計量劃
分為三個公平價值層級。本集團已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之過渡條文，根據
有關條文，並無提供有關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計量新規定披露之比較資料。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
釋第17號的大部份修訂尚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因為該等變動於本集
團訂立相關交易（例如業務合併、出售附屬公司或非現金分派）時才首次生效，而且目
前並無重列先前同類交易所記錄的金額的規定。

－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就被收購方的遞延稅項資產的確認）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就超過其股權的非控制性權益（前稱為少數股東權益）的分配虧損）的修訂並未造成重
大影響，因為目前並無重列以往期間所記錄的金額的規定，而本期間亦無產生有關的
遞延稅項資產或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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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修訂），本集團因業務合併產生的交易
成本，如中介人佣金、法律費用、盡職審查費及其他專業費，將於產生時列為支出，
而先前該等費用均列作業務合併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影響了已確認商譽的金額。

－ 倘本集團於緊接獲得控制權之前持有受投資公司的權益，該等權益將視作猶如按獲得
控制權日期的公平價值出售及重新收購。以往，會應用累進法，據此商譽猶如於每個
收購階段累積計算。

－ 或然代價將按收購日期的公平價值計量。任何其後對計量該或然代價的變動將於損益
中確認，但如於收購日期起12個月內，該等變動乃因獲得有關於收購日期所存在事實
及情況的額外資料而產生，則將會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的調整。以往，或然代價僅當
很可能支付該或然代價且能可靠計量時方會於收購日期確認。以往，所有其後對計量
或然代價的變動及其結算變動，乃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的調整，因此影響了已確認商
譽的金額。

－ 倘於收購日期受投資公司有累積稅項虧損或其他暫時可扣減差額，且未有符合遞延稅
項資產的確認標準，則其後該等資產將於損益賬內確認，而非像以往確認為商譽的調
整。

－ 本集團現有政策乃按非控股權益（前稱為少數股東權益）分佔受投資公司可識別資產淨
值的比例，計量於受投資公司的非控股權益，除此之外，日後本集團可選擇按逐項交
易基準以公平價值計量非控股權益。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修訂）的過渡條文，該等新訂會計政策將預先應用
予本期間或未來期間的任何業務合併。有關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變動的新政策亦將預先應用予
以往業務合併中所取得的累積稅項虧損及其他暫時可扣減差額。並不需要對收購日期為於應
用此項經修訂準則之前的業務合併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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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要求以公平價值計算分派予擁有人的非
現金資產。因此資產公平價值及賬面值的差異將於損益中確認為收益或虧損。此前本
集團按被分派資產的賬面值計量。根據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的過渡條文，此新會計政策將適用於本期間或未來期間的分派，因此過往期間的分派
並無予以重列。

－ 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後，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非全資附屬公司產
生的任何虧損將按於該實體所佔的權益比例，於控股權益與非控股權益之間分配，即
使此會導致於綜合權益內非控股權益應佔的虧絀結餘。以往，倘虧損分配至非控股權
益導致虧絀結餘，僅當非控股權益有約束力責任彌補該等虧損時方會分配至非控股權
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該新會計政策乃預先應用，因此以往期間
未予重列。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尚未生效之新及經
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修訂，
 　作為二零零九年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的一部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5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之分類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可獲之額外豁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提供
 　比較披露資料可獲之有限豁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支付並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撥款規定之預付款項5

　－詮釋第14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償還金融負債4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適用情況而定）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對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之轉讓生效
6 對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之轉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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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並無提供按主要業務及地區市場劃之本年度及上年度本集團營業額及對經營業務溢利之貢獻
的分析，原因為本集團只有一個單一業務分部－投資控股，而本集團全部綜合營業額及綜合
業績來自香港市場。

本公司之主席及董事已識別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彼根據對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財務狀況表
之審閱而評估業務表現。

4. 營業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值之金融資產
　－上市證券的所得款項 146,342,760 104,728,851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5,134,717 1,363,831
  

 151,477,477 106,092,682
  

5. 收益、其他收益及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5,134,717 1,363,831

出售上市證券之收益╱（虧損） 14,043,476 (14,791,862)

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的收益 – 6,681,666
  

 19,178,193 (6,746,365)
  

其他收益及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4,217 920,993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495,046 584,250

其他利息收入 1,663,938 –

雜項收入 13 12
  

 2,163,214 1,5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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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200,000 200,000

　－ 非核數服務 80,000 195,000

託管費用 225,900 287,126

折舊 74,116 72,856

投資管理費 2,266,771 1,131,293

物業之營業租約租金 865,080 873,880

給予顧問的以權益支付，並以股份為基礎之開支 594,539 9,725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花紅 6,954,608 5,120,50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8,000 48,000

　以權益支付，並以股份為基礎之開支 1,853,055 191,731

 8,855,663 5,360,231
  

7. 所得稅
(a) 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代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4,030,022 –

即期稅項－中國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 –

　－上年度超額撥備 – (86,994)
  

 4,030,022 (86,994)
  

二零一零年之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
作出撥備。二零零九年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撥備，原因為當時的應課稅溢利已經由承前
稅務虧損所全數吸收。

本集團在中國之附屬公司的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中國相關稅務規則及規例所釐定
之應課稅溢利按25%（二零零九年：25%）之法定稅率而計提。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收入
須繳納中國所得稅，因此並無於財務報告內計提中國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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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得稅支出與根據適用稅率計算之會計溢利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660,906 17,609,348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
　計算之稅項 5,224,049 2,919,896

不可扣減開支之稅務影響 633,446 3,113,429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121,925) (4,562,445)

未確認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9,175 9,510

運用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724,116) (2,178,158)

未確認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9,393 697,768

上年度超額撥備 – (86,994)
  

實際稅項開支╱（抵免） 4,030,022 (86,994)
  

8.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50港仙 12,425,670 –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0.50港仙之中期股
息，合共12,425,67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經派發12,425,670港元之
股息。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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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27,630,884港元（二零零九年：
17,696,342港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483,839,503股（二零零九年：
2,483,552,934股）而得出，計算方法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 2,483,834,030 2,483,534,030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5,473 18,904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483,839,503 2,483,552,934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27,630,884港元（二零零九年：17,696,342港
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510,416,961股（二零零九年：2,489,723,125股）（已就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引致之潛在攤薄影響而調整）而得出。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483,839,503 2,483,552,934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視作以零代價發行
　股份之影響 26,577,458 6,170,191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攤薄） 2,510,416,961 2,489,7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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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預付款項 145,000 145,000

按金 343,374 334,974

應收股息 527,507 770,722

應收紅股 2,382,987 –

應收可換股債券利息 121,644 602,625

一項擬議投資之已付按金
　（附註a） – 25,000,000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b） 141,107 26,707,234
  

 3,661,619 53,560,555
  

附註：

(a) 本集團已付之25,000,000港元按金是關於建議收購新余水務置業有限公司之25%股本權
益。該公司於中國成立，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開發。擬議收購須待若干條件（包括進行
盡職審查）達成後，方告完成。該項擬議收購已於其後取消，因為若干條件（包括盡職
審查）未有完成。該筆按金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全數退回予本集
團。

(b) 於二零零九年其他應收款項中的26,632,603港元是出售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的未交收結
餘。該筆結餘其後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收取。

1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應計負債 486,144 268,000

其他應付款項 4,545,455 85,047
  

 5,031,599 35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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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仍然疲弱，本財政年度是極富挑戰的一年。然而，憑藉優
秀的投資策略加上努力不懈的工作，本年度之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為27,630,884

港元，較去年的17,696,342港元增長56%。每股基本盈利總額為1.11港仙（二零零九
年：0.712港仙）。

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之營業額屬於上市投資的銷售收益以及股息收入合共
151,477,477港元，去年則為106,092,682港元，增長43%。計及股息收入以及出售
上市證券之已變現收益淨額後，本集團錄得收益19,178,193港元，而去年則為虧損
6,746,365港元，較去年增加384%。其他收益及收入（包含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為
2,163,214港元（二零零九年：1,505,255港元）。隨著本集團之營運活動增加，一般及
行政開支由去年的11,183,245港元增至本年度的16,176,768港元。

上市投資

本集團錄得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值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收益26,500,492港元（二
零零九年：33,479,129港元）。當中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雖然宏觀經濟環境尚未復甦，加上歐洲債務危機帶來多重挑戰，但憑藉管理層採
用的積極進取投資策略，上市交易證券的公平價值令本集團錄得不俗的未實現收
益達9,407,796港元（二零零九年：13,505,362港元）。

此外，本公司於本年度將中國水務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349)之部份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換股。因此，本公司因可換股債券換股而錄得重大收益達14,468,931港元（二零零
九年：6,666,666港元）。本公司因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價值變動而錄得未實現收益
2,623,765港元（二零零九年：未實現收益13,307,1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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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投資

本集團於本年度收購贛縣長鑫礦業有限責任公司（「長鑫礦業」，一間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之非上市金屬礦公司）的25%股本權益，成本為人民幣14,000,000

元。長鑫礦業的礦場有豐富的貴金屬儲量，包括釩、鋅及銅等。隨著全球對不同種
類金屬的需求日見殷切，董事認為，此項投資是一項具備可觀增長潛力的新投資
項目，反映出本集團將投資組合多元化的策略。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本公司名稱由「Prime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
「Sunshine Capital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並採納新中文名稱「明陽資本投資集
團有限公司」。由於本公司之投資項目主要位於中國及香港，因此，本公司需要中
文公司名稱來代表其業務性質。

未來前景

展望將來，全球經濟仍然波動及充滿不明朗因素。大部份發達國家經濟體系的復
甦仍欠缺動力，特別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再次令市場蒙上會否出現雙底衰退的陰
霾。預期美國將會採取進一步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然而，由於中國經
濟得到強勁的國內市場與快速的城市化步伐所支持，上述事件不大可能對中國經
濟構成重要影響。因此，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原動力已向東移，而中國在推動增長
和帶領全球走出復甦方面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本集團投資了人民幣11,397,000元以收購江西九三三科技發展
有限責任公司（「江西九三三」）之29%股本權益。江西九三三擁有北京九三三軟件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九三三」）之全部股本權益的90%。江西九三三和北京九三三
之主要業務為提供信息系統。北京九三三參與多個中國政府部門的信息系統建設
項目。北京九三三亦為中國財政部的政府採購相關管理軟件之服務供應商。江西
九三三和北京九三三均矢志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電子商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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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採納和恪守穩健而不忘進取的投資策略。本集團一方面將繼續密切
監察投資組合的表現，亦有信心投資組合可以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帶來成績和
增加股東價值。另一方面，本集團視中國為極之重要的市場並已經特地為此調配
資源，包括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在深圳成立代表辦事處，以積極發掘國內的商機。董
事相信，中國此重要市場內有眾多前景秀麗的商機有待本集團發展。憑藉明確的
發展策略，再配合優秀的管理團隊，本集團已準備就緒，當可把握投資良機以推動
未來增長，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本集團對其長遠前景極具信心。

由於本公司計劃將投資範疇拓展至國際市場，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
八日之公佈，本公司建議將英文名稱由「Sunshine Capital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
更改為「China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並將中文第二名稱由「明
陽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集團亦已設計
新標識，代表本集團的發展翻開新一頁。股東已經批准更改公司名稱並將向百慕
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取得批准，而於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及香港公司註冊處批准
後將可使用新公司名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34,778,781港元（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63,037,330港元）。所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為存於香港銀行的港元存
款。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約為3,071%（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47,901%），而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長期貸款除以股東權益總額計算）為零（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零）。本集團於本年度保持強勁的營運資金水平。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為303,687,58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為285,969,772港元，較去年增長6%。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銀行借貸或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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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因購股權於本年度內按每股0.05港元之行使價獲行使，本公司發行了1,300,00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本公司建議削減股份溢價，當中涉及將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之全部進賬額削減至零，而削減股份溢價所產生之進賬額將計入本公司之繳
入盈餘賬內。相關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削減股份溢價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生效。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率波動風險，因此並無為對沖有關風險而動用任何金融工
具。

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十一位僱員。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總僱員
成本為8,855,663港元（二零零九年：5,360,231港元）。僱員之薪津組合由多項因素
決定，包括僱員之經驗和表現、市況、行業慣例及適用僱傭法例。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股息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0.50港仙之
中期股息，合共12,425,67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經派發
12,425,670港元之股息。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
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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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深明企業管治對本集團穩健發展至關重要，並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
以加強企業之透明度及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可為股東創造
長遠利益。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規定偏離守則：(i)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
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
總裁之間的職責區分應以書面方式清楚訂明。王文霞女士擁有管理董事會所需之
領導才能並熟悉本集團業務，自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王女士經董事會推選委
任為主席以來，即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王女士在位其間，成績斐然。王女士於二
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辭任主席而杜林東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獲委任
為主席。 因此，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已區分及並非由同一人兼任；及(ii)根
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及重選連任。然而，非執行
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為其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之首要職務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
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期結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環球資源投資有限公司與江西
九三三（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提供信息系統）訂立協議，內容有
關以人民幣11,397,000元之代價收購江西九三三之29%股本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杜林東先生獲授24,830,000份
本公司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0.13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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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本公司建議將本公司之名稱由「Sunshine Capital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更改為「China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並將中文
第二名稱由「明陽資本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股東已經批准更改公司名稱並將向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取得批准，而於百慕達
公司註冊處處長及香港公司註冊處批准後將可使用新公司名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本公
司確認全體董事在本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

於網站刊登全年業績

本業績公佈乃於本公司網站(www.finance.thestandard.com.hk/chi/comp_announcement.

asp?code=0721)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刊登。年報將於可行情況盡快寄發
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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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杜林東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杜林東先生、王文霞女士及龐寶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丁小斌先生、馮卓能先生及馬捷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惠彬博士、張湧先生
及曾祥高先生。


